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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2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25 年 3 月 25 日，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预计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2,033,385.49 万元（不含税），详见《关于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

董事王伟光、田钧、李岗、于海涛、胡春艳回避表决。该议案经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决定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补金额

133,216.49 万元，增加的主要内容是煤炭销售增加、材料采购与接受

劳务增加等；预计核减金额 144,998.83 万元，核减的主要内容是受

市场价格波动，减少氧化铝、阳极碳块等原材料采购与铝锭销售交易

金额、减少生产材料采购等，本次共计调整金额-11,782.34 万元（不

含税）。具体调整明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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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不含税、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详见后

文）

2025 年度原

预计金额

本次调整额

度

调整后预计

额度

截止 2025 年

10 月末已发

生金额

2024 年实际

发生额

购买商

品、接受

劳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氧化铝、煅

后焦、氟化

铝、阳极炭

块、设备及

备品备件、

办公用品、

低值易耗

品、工程物

资等；加，

监理服务、

培训服务、

运行服务、

检修服务、

IT 服务、

网络服务、

总承包等

市场原则 1,103,910.05 -76,597.41 1,027,312.64 663,364.55 785,348.36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设备及备

品备件、低

值易耗品

等；运行服

务、检修服

务、IT 服

务、网络服

务、培训服

务等

市场原则 28,618.69 5,801.60 34,420.29 11,362.77 28,287.64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阳极炭块、

油料等；委

托加工服

务等

市场原则 104,552.40 -4,848.76 99,703.64 85,190.18 5,539.00

小计 —— —— 1,237,081.14 -75,644.57 1,161,436.57 759,917.50 819,175.00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煤炭、铝产

品、其他商

品及材料

等；电解运

营服务、委

托服务、培

训服务等

市场原则 591,824.22 58,748.76 650,572.98 404,671.80 574,740.48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运行服务、市场原则 194,419.85 5,013.86 199,433.71 121,467.90 167,7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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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检修服务、

电力服务、

培训服务、

招标代理

等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废旧物资

出售、代理

招标服务

等

市场原则 4,247.79 0.00 4,247.79 3,607.87 85.07

小计 —— —— 790,491.86 63,762.62 854,254.48 529,747.57 742,574.38

出租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车辆出租 市场原则 199.00 1.83 200.83 135.02 136.26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破碎站出

租
市场原则 0.00 5.84 5.84 0.00 0.99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土地出租 市场原则 93.72 -5.00 88.72 0.00 93.49

小计 —— —— 292.72 2.67 295.39 135.02 230.74

承租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车辆租赁 市场原则 640.44 0.44 640.88 0.00 690.01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土地及车

辆租赁
市场原则 4,879.33 96.50 4,975.83 3,057.12 4990.83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 ——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计 —— —— 5,519.77 96.94 5,616.71 3,057.12 5680.84

合计 —— —— 2,033,385.49 -11,782.34 2,021,603.15 1,292,857.21 1,567,660.96

三、2024 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不含税、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1-12

月实际发生额

2024 年度合同

签订金额或预

计额度

2024 年实际发

生额占同类业务

比例（未经审计）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额度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采购商 国家电力投 氧化铝、氟化 785,348.36 870,063.37 95.87% -9.74% 2024年 2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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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接

受劳务

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

联方

铝、阳极炭块、

设备及备品备

件、办公用品、

低值易耗品、水

费及其他材料

等；运行服务、

检修服务、IT

服务、网络服

务、总承包等

日、2024 年 1

1 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分别

披露的《关于

公司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公

告》、《关于

调整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

设备及备品备

件、低值易耗

品、水费及其他

材料等；运行服

务、检修服务、

IT 服务、网络服

务、通讯服务等

28,287.64 38,105.19 3.45% -25.76%

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

方

阳极炭块、石灰

石、油料及其他

材料等；委托加

工服务等。

5,539.00 7,000.00 0.68% -20.87%

小计 819,175.00 915,168.56 -10.49%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

联方

煤炭、铝产品、

其他商品及材

料等；电力服

务、委托服务、

培训服务等

574,740.48 602,362.71 77.40% -4.59%

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

煤炭、水电、其

他商品及材料

等；电力服务、

委托服务、培训

服务、招标代理

等

167,748.83 197,080.20 22.59% -14.88%

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

方

服务费 85.07 0.00 0.01% 100.00%

小计 742,574.38 799,442.91 -7.11%

出租 国家电力投 车辆 136.26 308.00 59.05%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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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

联方

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

破碎站租赁 0.99 10.00 0.43% -90.06%

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关联

方

土地等 93.49 93.73 40.52% -0.26%

合计 230.74 411.73 -43.96%

承租

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

联方

运输工具、车辆

等
690.01 575.50 12.15% 19.9%

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

房屋、土地、车

辆及办公楼等
4990.83 6,634.67 87.85% -24.78%

小计 5680.84 7,210.17 -100.00%

合计 1,567,660.96 1,722,233.37 -8.96%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额度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为：

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和预计额

存在差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总发生情况整体未超出2024年度的预计总

范围，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的

原因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和预

计额存在差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

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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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1.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3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4 法定代表人:刘明胜

○5 注册资本:3,500,000.00万元

○6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

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

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

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

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7 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9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亿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 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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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2025 年

9 月份
1.88 1.29 0.59 0.29 0.03

（二）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等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等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1 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

清河大街交汇处

○3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

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4 法定代表人:王伟光

○5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人民币

○6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公共铁路运输；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

产养殖；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热力生产和供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

销售；煤炭洗选；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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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水资源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煤炭及制品销售；环保咨

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工程管理服务；

餐饮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机械零件、零部

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内蒙古霍林河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5%。

○8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9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

入

净利润

1 2025 年

10 月份
857.68 408.38 449.31 289.85 59.78

（三）与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法人拟发生

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间接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集

团”）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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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

○3 注册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

○4 法定代表人:于会涛

○5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

○6 主营业务:经营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国

有股股权收益、项目开发、投资，受托进行国有资产管理、兼并、转

让、租赁及产权交易，铝，铜，硅，碳素及相关产品销售，机电设备

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农作物种植，机电产品（汽车除外）制造，修

理；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危险品除外）

○7 股东:通辽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9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四）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该关联人最近一期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

入

净利润

1
2025 年

10 月份
100.38 31.63 68.75 18.18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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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采购商品或接受服务、出租、承租等交易。

定价原则和依据：以上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往来，定价以同

类业务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

理交易原则。

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采购商品

（1）生产铝产品原材料

氧化铝：主要参考氧化铝市场四网（阿拉丁、百川、安泰科、上

海钢联）报价+运费等采购费用。

氟化铝：采购价格主要参考中铝集团氟化铝集采价格。

阳极碳块、生阳极碳块等其他材料：参考山东魏桥公布的出厂价

格+运费或市场价格制定采购价格。

（2）采购工业用水定价原则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定价目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2018〕736 号）规定：水利

工程由用户自建自用的，供方与终端用户通过协议明确由双方协商定

价决定的规定。工业用水定价以成本加成定价方式，经双方协商确定。

（3）采购总包配送工程物资定价原则

利用中电物资服务平台，采取委托集中采购方式为公司及子公司

提供所需基建物资、生产物资，属化零为整的采购管理模式，通过发



11

挥集中招标采购的规模优势，起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为有效控制

工程造价和生产运营成本，以“集中招标、统一配送、有偿服务”为

定价原则签订采购合同。由于交易方为采购上述物资提供了集中招标、

统一配送服务，公司及子公司在采购合同中，在中标价（含税）基础

之上，按照中标价（含税）的 3%-7%比率向其支付招标、配送服务费，

服务费与中标价（含税）之和即为供货合同金额。

（4）采购其他商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销售商品

（1）煤炭产品

2025 年长协价格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

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2】303 号）要求，在蒙东

区域价格合理区间内协商确定。

2025 年市场价格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蒙东市场价格区间内，按

照随行就市原则确定。

煤炭销售交易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结算方式：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

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2）铝锭销售定价原则

铝锭销售定价原则(市场价原则)：上月 26 日至本月 25 日为一个

定价期，基价为定价期内上海有色网(https://www.smm.cn/)铝锭现货市

场公布的 SMMA00 铝每日均价的算术平均价格。

结算价格：铝锭 AL99.70 的结算价格=基价-销售费用+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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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指从甲方厂内至乙方指定交货地点的人工、装卸、运输

及短倒等费用，东北区域核定销售费用为 173 元/吨，在月度保底销

售量 0.6 万吨上浮 20%（含 20%）之内，按照核定销售费用 173 元/吨

执行；超过月度保底销售量 0.6 万吨 20%之上的部分，若在东北区域

销售，核定销售费用为 173 元/吨；如发往其他区域销售，核定销售

费用为 374 元/吨。运输费用指从甲方厂内至乙方指定交货地点的装

车及运输费用。

高端铝、低铁铝及多品种的结算价格=铝锭 AL99.70 结算价格+

升贴水价格。

（3）销售煤炭、铝产品类关联交易说明

预计 2025 年度内,煤炭、铝产品关联交易销售价格会随着煤

炭、铝产品市场情况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指导意见发生波动或

调整，若价格波动或调整触及重大经营环境变化的,公司将依照

规定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4）销售水、电、除盐水等其他商品定价原则

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生产成本、劳务成本、税

费及相应利润。

3.提供、接受劳务

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劳务成本、税费及

相应利润或通过公开招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4.承租、出租

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折旧及摊销、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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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

（二）付款及结算方式

日常业务过程中涉及的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循公司一

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三）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关联人签署相关

协议。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预计期间为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由日常经营

产生，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结算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制度的规定，定价主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

机构、业务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电投能源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与基础建设需要,

调整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主要为电投能源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采购商品

或接受服务、出租、承租等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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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的定价原则和依据，定价以同类业务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

方友好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交易原则。

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事项，各项关联

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

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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